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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分析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 李霖 

 

2007 年是境内上市公司全面建立并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第五年，

而且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已正式获得新修

订的《公司法》的法律确认。通过五年来的实践，独立董事制度无论

对于上市公司，还是市场投资者，都已不再陌生。从沪市上市公司

2007 年年度报告的实际披露情况来看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正逐

步趋向成熟。 

在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初期，学术界曾就独立董事制度的功效有过

广泛而深入的讨论，随着该项制度的不断推进，特别是当《公司法》

正式立法确认该制度后，市场已形成共识，即独立董事制度能否真正

发挥改善上市公司治理、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的功效，关键不

在于制度设计本身有多精良，而是依赖于每位独立董事能否认真履行

自身职责，切实担负起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重要责任。因

此，作为全面反映公司年度经营与运作情况的年度报告也将独立董事

年度履职情况作为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 

截至2008年4月30日，沪市863家上市公司，除九发股份(600180)

外，均已如期披露 2007 年年度报告。本文以该 862 家上市公司 2007

年年报披露内容为基础，通过数据统计以及对年报相关文字表述部分

的逐份查阅，就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007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予以

梳理，并简要分析如下。 



 2

 

一、2007 年年报关于独立董事履职的披露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

第 2 号〈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〉（2007 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年

报准则》”）第 28 条要求，公司应介绍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。具体

包括，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；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曾

提出异议的，需披露该事项的内容、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的姓名及所

提异议的内容等。 

从沪市上市公司的实际披露情况看，绝大部分公司能够按照《年

报准则》要求，如实披露独立董事职责履行情况，包括报告期内独立

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、对重大事项提出异议以及就公司对外担保情况

发表独立意见等情况。特别是对于年度内独立董事就有关重大事项提

出异议的情况，绝大部分公司能够根据《年报准则》要求，如实披露

独立董事提出反对或弃权的理由，为市场了解相关事项的潜在风险、

帮助投资者进行审慎决策，以及客观评价独立董事对促进公司规范运

作、防范风险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。 

但是，我们也注意到，目前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披露，

总体仍较为原则，有相当一部分公司还停留在对《年报准则》要求的

简单落实，缺乏对各位独立董事报告期内履职过程的具体介绍与评

价。特别是对于没有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，大部分公司仅以“xx 独立

董事勤勉尽责，履行了独立董事应尽的职责”方式一笔带过，没有充

分反映独立董事在就公司重大事项发表意见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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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的措施，因此较难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公司独立董事的作用发挥情

况。此外，有个别公司还存在披露不严谨、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。例

如，有的公司在提及独立董事对个别事项提出异议情况时，为避重就

轻，没有按准则要求披露异议的具体原因，而是采用了简单的索引方

式。 

二、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规定，独立董事应确保有足够

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，独立董事连续 3 次未亲自

出席董事会会议的，应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。可见，出席

董事会是对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最基本要求，也是其发挥职能的前提

与基础。 

（一）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参会情况总体分析 

经统计，已披露 2007 年年报的 862 家沪市上市公司中，共有 2679

名在任独立董事，其中已扣除 562 人次的兼任因素。全部沪市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如表 1 所示： 
表 1： 

出席情况 出席次数 人均次数 占比

亲自出席 25691 9.59 92.83%
委托出席 1635 0.61 5.91%
缺席 348 0.13 1.26%
合计 27674 10.33 100%

可见，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总体良好，委

托出席及缺席情况占比合计仅为 7.17%，特别是独立董事的缺席率已

控制在较低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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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针对市场关注的独立董事因兼职家数过多而影响其出席董

事会会议并履行相关职责的问题，我们就独立董事兼任沪市上市公司

家数情况进行了专项统计，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。 
表 2： 

兼任沪市上市公司家数 人数 占独立董事总数比例

2 家 263 9.82%
3 家 88 3.28%
4 家 23 0.86%
5 家 11 0.41%

通过上表，我们初步判断，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完善，特别

是对独立董事职责与责任的强化，目前独立董事兼任情况并不十分突

出，而且结合对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的分析，我们发现多家

任职情况并未影响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会议出席率。 

（二）分类统计分析 

在对沪市上市公司总体情况分析的同时，我们还就沪市金融类上

市公司、国务院国资委所属公司、其他部委所属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

会议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。统计显示，上述特定类别公司在独立

董事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比例、委托出席会议比例及缺席会议比例方

面与沪市上市公司总体趋同，没有明显差异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金融类上市公司 

在全部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中，共有 117 名在任独立董事。2007

年度应出席董事会次数合计为 888 次，平均每人 7.59 次。其中，独

立董事亲自出席 801 次，平均每人 6.85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的 90.20%；

委托出席 84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的 9.46%；缺席 3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

的 0.3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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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国务院国资委所属公司 

在全部沪市国资委所属上市公司中，共有 552 名在任独立董事。

2007 年度应出席董事会次数合计为 4859 次，平均每人 8.82 次。其中，

独立董事亲自出席 4513 次，平均每人 8.18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的

92.88%；委托出席 302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的 6.22%；缺席 44 次，占

应参会总数的 0.90%。 

3、其他部委所属公司 

在全部沪市其他部委所属上市公司中，共有 387 名在任独立董

事。2007 年度应出席董事会次数合计为 3304 次，平均每人 8.56 次。

其中，独立董事亲自出席 3063 次，平均每人 7.91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

的 92.71%；委托出席 215 次，占应参会总数的 6.51%；缺席 26 次，

占应参会总数的 0.78%。 

三、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异议情况 

根据《指导意见》规定，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特定重大事项决

策过程中享有特别职权，并应当对包括董事、高管任免及薪酬、与关

联方资金往来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因此，独立董事是否在相关事项

决策过程中经过审慎判断，提出不同于其他董事会成员的独立看法，

是其能否切实发挥法定职责的重要体现。 

（一）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异议情况总体分析 

经统计，在已披露 2007 年年报的 862 家沪市上市公司中，共有

26 家公司的 40 位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提出异议，分别占沪市已披露

年报上市公司总数的 3.01%，以及独立董事总人数的 1.50%。从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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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次及事项分析，2007 年内共有 54 人次分别就 37 个事项提出异议。

其中，被提出 3 次以上异议的有 3 家。 

就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事项类别来看，公司对外投资事项（包括

新设、增资、出让或受让股权等方式）被提出异议最多，为 21 项，

占总数的 56.76%；因董事高管聘任及薪酬事项被提异议的有 6 项，

占总数的 16.22%；定期报告及其摘要事项被提异议的有 3 项；对外

担保事项被提异议的有 2 项；其他事项（包括债权债务和解协议、会

计处理等）有 5 项。 

就提出异议的类型来看，其中弃权 36 人次，占比 2/3，否决 18

人次，占比 1/3。 

（二）分类统计分析 

在全部沪市金融类上市公司中，仅有华夏银行（600015）及海通

证券（600837）两家公司的 3 名独立董事分别就 2 个事项提出异议。

其中，华夏银行的 2 名独立董事就公司 2006-2007 设立分行议案投弃

权票，海通证券的 1 名独立董事就公司更换董事议案予以弃权。 

在全部国务院国资委、其他部委所属上市公司中，仅有华银电力

（600744）、华纺股份（600448）两家公司的 2 名独立董事分别就 2

个事项提出异议。其中，华银电力的 1 名独立董事先后就公司对外增

资事项 2 次投弃权票，华纺股份的 1 名独立董事就公司拟与他方合作

开发商品房议案投弃权票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提出异议情况的特点分析 

通过上述统计，我们发现 2007 年度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

异议的公司家数以及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人数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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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独立董事总人数的比例仍然偏低。当然，仅从异议比例较低的现象，

并不能简单地推论独立董事未充分履行职责。因为这其中既有独立董

事经过审慎判断并采取合理措施后同意其他董事意见的可能，也存在

独立董事未勤勉尽责而盲目附和其他董事意见的情况。由于大部分上

市公司年报没有就未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的工作情况进行详细披露，

因此目前仅从提出异议家数及人数情况，还难以判断独立董事是否充

分履行自身职责。尽管如此，经过对 2007 年年报的逐份翻阅，我们

也注意到 2007 年度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履职方面出现以下可喜

的现象。 

1、部分独立董事已开始摆脱“橡皮图章”的角色，敢于向公司

董事会发表独立客观的判断意见，特别是对非公允的与关联方资金往

来以及债权债务事项能坚决提出反对意见。 

例如，保税科技（600794），在 200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董事

会 2007 年第八次会议表决本公司和大理造纸分公司与大理造纸厂三

方协商签署的《和解协议书》议案时，独立董事彭良波、薛镭分别投

了弃权票和反对票。根据公司的披露，独立董事彭良波弃权的理由是，

其被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时，被告知该笔款项是公司的债权，而不是

对大理公司的应付款项，而现在和解协议又称要解决公司的债务，前

后说法不一致，因此难以作出判断。而独立董事薛镭更是直接投了反

对票，并明确发表意见认为，大理造纸公司原属大理造纸厂，公司股

权转移后保税科技并未实际开展造纸业务，没有理由产生如此多的租

金和业务费，因此他要求公司相关责任人对此做出详细的分析并在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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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情况下最大限度避免损失，并请有关方面考虑司法程序的进一步可

能。 

2、部分独立董事能够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情况，从维护公司及全

体股东利益出发，就公司重大对外投资事项作出审慎决策，同时向市

场投资者充分揭示有关投资项目的潜在风险，起到了提示市场关注的

重要作用。 

例如，宁波联合（600051），公司董事会 2007 年第二次临时会

议审议同意子公司宁波联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 1.3 亿元的价格受让

上海旺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占嵊泗远东长滩旅游开发有限公

司注册资本 80%的股权。但独立董事王爱武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，他

认为，“远东长滩旅游度假区项目区域位于海岛，与陆上项目相比，

交通、气候等制约因素会带来较大的项目风险。考虑到项目总投资超

过 10 亿元，如果项目销售不佳，此类旅游度假型项目可能陷入进退

两难的处境，资金占用规模会大幅增加。公司内部项目实施团队、经

营机制、一线经营班子对项目的信心等因素都没有能够非常深入的了

解，因而无法对项目作出清晰的专业判断。因此，为慎重起见，该独

立董事最终对议案投弃权票。 

又如，哈高科（600095），公司两位独立董事王秉利、朱玉栓就

公司关于与苏州兰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议案分别提

出异议，并发表意见认为，该项目所需资金量大，投资周期长，技术

含量高，哈高科白天鹅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及员工目前不具

备承接该项目的能力。 

3、在缺乏相关信息，特别是中介机构专业意见的情况下，有的

独立董事能够不盲目附和，也不随意否决，而是主动表示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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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巨化股份（600160），2007 年 3 月 14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

召开董事会三届二十次会议，独立董事朱荣恩对公司收购浙江巨邦高

新技术有限公司 16.67%的股权议案予以弃权，原因是公司未能提供

巨邦公司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，因此无法作出判断。 

又如，SST 磁卡（600800），在 2007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

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刘金生为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时，公司

三位独立董事徐杰、罗平、刘继忠因认为董事会聘任刘金生为常务副

总经理的原因说明过于简单，而投弃权票。 

4、个别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提出了集体异议，也从一个侧

面折射出公司在内部运作以及特定事项上存在的矛盾与风险，向市场

投资者传递了重要的信号。 

例如，欣网视讯（600403），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 2007 年共对

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及其他事项提出过三次异议。一是，在

2007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公

司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介机构的议案》时,独立董事沈连丰对议

案内容进行了否决。二是，在 2007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

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公司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介机构的议

案》时,独立董事冯俊文对此议案投否决票。三是，在 2007 年 12 月

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《南京欣网视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欣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欣泰通

信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欣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、《南京欣网

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欣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上

海欣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欣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预案说明书

(草案)的议案》、《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欣 

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欣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欣民通信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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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议案》、《存续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召开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等 5 个议案时，公

司四位独立董事顾汉德、王开田、冯俊文、沈连丰对这上述全部议案

投否决票。 

四、政策建议 

从沪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披露的情况看，经过五年来的实践，

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正逐步趋向成熟，有相当一部分独立董事能够

认真履行自身职责，在规范公司运作、防范潜在风险及完善公司治理

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为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，充分发挥独立

董事作用，我们建议从制度建设入手，为独立董事履职及其评价提供

更好的制度环境。 

（一）尽快落实《公司法》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制度配套规范的要

求，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管法规的出台，从而真正提高规范

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层次。尽管《公司法》已将独立董事制度纳入调

整范围，并授权国务院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的具体办法，但目前具体规

范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则依据仍然是中国证监会于2001

年8月颁布的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此外

涉及到的还有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1月发布的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。为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，为独立董事履职创造更

好的制度环境，我们建议有必要在总结五年来制度实践的基础上，通

过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，就独立董事的条件、产生程序、职责及其履

行要求予以更高层面的制度规范，从而提升独立董事制度的立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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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。在具体起草过程中，应充分调研，广泛听取独立董事、上市公司

董事会，以及市场各方意见，以使独立董事的责、权、利更趋于一致。 

（二）针对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披露中存在的不足，我们建议《年

报准则》应进一步明确要求公司详细披露各位独立董事的工作情况，

特别是审议重大事项及发表独立意见过程中提出的疑问、不同意见及

采取的措施。对提出异议的，要充分披露异议的原因，杜绝上市公司

以简单索引方式避重就轻。同时，对于在任期内主动辞职的独立董事，

还应要求公司如实披露其辞职原因，反映独立董事用脚投票的实际情

况。此外，还可以考虑要求公司监事会对独立董事的工作绩效进行年

度评价，以客观反映独立董事的职责履行情况，为市场全面了解独立

董事的作用发挥提供新的信息渠道。我们相信，只有通过如实充分披

露独立董事的工作情况，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对于独立董事职责履行

的评价与监督，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功效。 

 


